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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邱議瑩、蕭美琴、高志鵬等19人，鑒於現行法令及罰則不足以有效管理並遏阻中國在台灣之違法廣告及置入性行銷，為強化主管機關之管理，並輔以適當之罰則，爰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四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四條，對於中國在台刊登廣告活動之管理條文規範不夠明確，恐致陸委會及相關機關間互相推諉。而監察院亦已於2010年11月11日提出099校正0022號糾正案，指出陸委會未依法確實查察並裁罰中國違法在台灣刊登之廣告及置入性行銷。爰此，實應使相關規範更明確化，並加強主管機關陸委會之管理責任。

二、中國時報於101年3月連續刊登中國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台相關報導，已遭認定屬置入性行銷廣告，並裁罰四十萬元罰緩。然近日眾多顯為置入性行銷，有關中國特定省市或經濟區之連續報導，在平面媒體上依然屢見不顯。足見現行罰則過輕，實不足以遏阻中國在台灣之違法廣告及置入性行銷。

三、為強化主管機關之管理，並輔以適當之罰則，以有效管理並遏阻中國在台灣之違法廣告及置入性行銷，爰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四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確加強主管機關陸委會之管理責任，並提高相關罰則。

提案人：邱議瑩　　蕭美琴　　高志鵬　　

連署人：陳唐山　　尤美女　　陳節如　　李昆澤　　吳秉叡　　魏明谷　　蔡煌瑯　　鄭麗君　　葉宜津　　李俊俋　　楊　曜　　陳亭妃　　姚文智　　蔡其昌　　趙天麟　　許添財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四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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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第三十四條　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前項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

二、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一項廣告活動及前項廣告活動內容之認定處理，應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其認定處理及審議決定之結果，應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上網公告。
第一項廣告活動之管理，除依其他廣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應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商有關機關擬訂管理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四條　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前項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

二、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一項廣告活動及前項廣告活動內容，由各有關機關認定處理，如有疑義，得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第一項廣告活動之管理，除依其他廣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得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商有關機關擬訂管理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一、為避免陸委會及相關機關間互相推諉，修正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明確規範有關廣告活動內容之認定處理，應由陸委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且陸委會應將認定處理及審議決定之結果上網公告。

二、修正第三十四條第四項，明確規範廣告活動之管理，應由陸委會會商有關機關擬訂管理辦法。

	第八十九條　委託、受託或自行於臺灣地區從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以外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廣告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者，或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或依第四項所定管理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廣告，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或持有，得沒入之。
	第八十九條　委託、受託或自行於臺灣地區從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以外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廣告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者，或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或依第四項所定管理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廣告，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或持有，得沒入之。
	為有效遏阻中國在台灣之違法廣告及置入性行銷，將相關罰則提高為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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